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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集微电子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安集微电子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集科技”、“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低于１３，２７７，０９５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
行”）的申请已于２０１９年６月５日经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核同意，并
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１日经证监会证监许可〔２０１９〕１１６７号文注册通过。 本次发行采用
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
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一定市值上海市场非限售Ａ股股
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１３，２７７，０９５股。 初始战略
配售发行数量为１，０７１，０５５股，约占发行总数量的８．０７％。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
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
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１，０７１，０５５股，约占发行总数量的８．０７％。回拨机制启
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８，５５０，０４０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数量的７０．０５％；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３，６５６，０００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２９．９５％。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３９．１９元 ／股。
发行人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０日（Ｔ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 “上交

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安集科技”Ａ股３，６５６，０００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方式、回拨机制、申购及缴款等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

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２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安集微电子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
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按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
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２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
售经纪佣金，资金应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２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到账。 网下投资者如同
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
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
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依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按发行价格与中签数量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资金账户在２０１９年７
月１２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
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
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

资产管理产品（简称“公募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
年金基金（简称“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配售对象中，
１０％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
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前述配售对象账户通过摇
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

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
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
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单位获配一
个编号。

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已通过申万宏源承销保荐ＩＰＯ网下投资
者管理系统（ｈｔｔｐｓ： ／ ／ ｉｐｏ－ｋｃｂ．ｓｗｈｙｓｃ．ｃｏｍ）在线签署承诺函及提交核查材料。
《承诺函》 要求，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
排。 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
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承诺其所管理的配
售对象账户若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阶段被抽中，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股票持
有期限为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６个月。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后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
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配售对象应严格遵守行业监管要求，申购金额不得超过相应的资产规
模或资金规模。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以及获得初
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
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
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
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
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
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３，０７９，６１６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１０，５０２，７６４，０００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０．０３４８０９８８％，配号
总数为２１，００５，５２８个，号码范围为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２１，００５，５２７。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安集微电子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

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２，８７２．７５倍，超过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
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
股票数量的１０％（１，２２１，０００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
终发行数量为７，３２９，０４０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６０．０４％；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４，８７７，０００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
发行总量的３９．９６％。

回拨机制启动后，本次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０．０４６４３５４０％。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１日（Ｔ＋１日）上午在上海

市浦东东方路７７８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桂花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
的摇号抽签，并将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２日（Ｔ＋２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安集微电子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１日

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铂力特”、“发行人”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２，０００．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 的申请文件已于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６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 “上交
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１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２０１９〕１１７０号文注册同意。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
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
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信建投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２，０００．００
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１００．００万股，占发行总规模的５．００％，战略
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足额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依
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１００．００万股， 占发行总规模的
５．００％，与初始战略配售股数相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５２０．００万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８０．０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３８０．００万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２０．００％。 最终网上、网下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
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３３．００元 ／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０日（Ｔ
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铂力特”Ａ股３８０．００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２日（Ｔ＋２日）及
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２日（Ｔ＋２日）披露的《西安铂力特增
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
告》”），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认购资金及相
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应当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２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到账。 网下投资
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
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
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２日（Ｔ＋２日）日终
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
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

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款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
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以下简称“公募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
“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
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
用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的１０％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
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前述配售

对象账户将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５日（Ｔ＋３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
配售摇号抽签”）。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
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根据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网下投资者资
格核查系统在线签署的《网下投资者参与科创板新股网下询价与配售的承诺
函》，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参与本次
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
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承诺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
若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阶段被抽中，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获配对
象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
单位获配一个编号。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
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按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全部
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 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者，以
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
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
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 （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
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
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３，０７０，１０８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１０，４７０，５８０，０００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０．０３６２９２１６％。 配号
总数为２０，９４１，１６０个，号码范围为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２０，９４１，１５９。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２，７５５．４２倍，
超过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
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１０％（１９０．００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
量为１，３３０．００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７０％；网上最终发行数
量为５７０．００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３０％。回拨机制启动后，网
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０．０５４４３８２５％。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１日（Ｔ＋１日）上午在上海

市浦东新区东方路７７８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桂花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
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２日（Ｔ＋２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西安铂力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１日

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特别提示
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峰科技”、“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６，８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
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
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
许可〔２０１９〕１１６３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
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
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
泰联合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６，８００万
股 。 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１０，２００，０００股 ， 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１５．００００％。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７，２６８，６８５股，占发行
总量的１０．６８９２％。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
行，则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调整为４９，１７１，３１５股，约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８０．９７％；网上发行数量为１１，５６０，０００股，约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１９．０３％。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共６０，７３１，３１５股，网上最终发行数
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光峰科技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０日（Ｔ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
价初始发行“光峰科技”Ａ股１１，５６０，０００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回拨机制及锁定期设置等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
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２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
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
量，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２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对应的
新股配售佣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
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
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２日（Ｔ＋２日）日终
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
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
资产管理产品（简称“公募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
年金基金（简称“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配售对象中，
１０％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
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限售账户将在网下投资者
完成缴款后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 网下限售账户摇号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
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
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
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
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６个月 （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
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３，０９３，７５８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３１，７４４，０２４，５００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０．０３６４１６３０％。
配号总数为６３，４８８，０４９个，号码范围为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６３，４８８，０４８。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

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２，７４６．０２
倍，超过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
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６，０７３，５００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
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４３，０９７，８１５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９６％，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７，６３３，５００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
的２９．０４％。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０．０５５５４９０４％。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１日（Ｔ＋１日）上午在上海

市浦东新区东方路７７８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
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２日（Ｔ＋２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１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乐鑫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乐鑫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鑫科技”、“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２，０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
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１９〕１１７１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
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２，０００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
战略配售数量为３００万股，约占发行总规模的１５．００％。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
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１６４．０５７５万股，占发行总量的８．２０％。 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
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１３５．９４２５万股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调整为１，３２５．９４２５万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２．２２％；网上发行数量为５１０万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２７．７８％。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
１，８３５．９４２５万股，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
确定。

乐鑫科技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０日（Ｔ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
价初始发行“乐鑫科技”股票５１０万股，发行价格６２．６０元 ／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等环节发生重大变化，敬请
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２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乐鑫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２日 （Ｔ＋２日）
１６：００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
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认购资金应当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２日（Ｔ＋２日）
１６：００前到账。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 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
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
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２日（Ｔ＋２日）日终
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
销。

２、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
产管理计划（包括为满足不符合科创板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投资者需求而
设立的公募产品）、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管理的社会保

障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
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
等配售对象中 ，１０％的最终获配账户 （向上取整计算 ），应当承诺获得本次
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前述
配售对象账户将在网下投资者完成缴款后通过摇号抽签的方式确定。网下
限售期摇号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 ， 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
号。

３、网下、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０％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
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
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
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
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６个月 （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
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３，０６８，１７９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１４，７０３，５４０，５００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０．０３４６８５５２％。
配号总数为２９，４０７，０８１个，号码范围为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２９，４０７，０８０。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乐鑫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２，８８３．０５倍，
高于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
份的１８３．６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１４２．３４２５万
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６２．２２％；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６９３．６万
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３７．７８％。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
终中签率为０．０４７１７２３１％。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１日（Ｔ＋１日）上午在上海

市浦东新区东方路７７８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
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２日（Ｔ＋２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乐鑫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１日

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容百科技”、“发行人”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４，５００．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
称“本次发行”）的申请文件已于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９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核同意，于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获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２０１９〕１１６２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
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
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
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４，５００．００万
股。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２２５．００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５．００％。战略配
售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
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１８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４．００％。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４５．００万股首先回拨
至网下发行。 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调整为３，４６５．００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８０．２１％；网上发行数量为８５５．００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１９．７９％。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
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２６．６２元 ／股。
发行人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０日（Ｔ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 “上交

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容百科技”股票８５５．００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２日（Ｔ＋２日）及

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２６．６２
元 ／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资
金应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２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到账。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
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
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
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２日（Ｔ＋２日）日终有足
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
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因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资金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
股型资产管理产品（简称“公募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
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
１０％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５日（Ｔ＋３日）

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
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
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
号。根据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签署并通过中信证券ＩＰＯ项目网下投资者服
务系统上传的《网下投资者承诺函》，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
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公募产品、养
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承诺其所
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若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阶段被抽中， 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
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
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有效报
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
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
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
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
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
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３，０８２，８５０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２４，１６５，９９２，５００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０．０３５３８０３０％。
配号总数为４８，３３１，９８５个，号码范围为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４８，３３１，９８４。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２，８２６．４３倍，超过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
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
股票数量的１０％（４３２万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３，０３３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０．２１％；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２８７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２９．７９％。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０．０５３２５６６６％。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１日（Ｔ＋１日）上午在上海

市浦东新区东方路７７８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桂花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
申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２日（Ｔ＋２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及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并于２０１９年
７月１２日（Ｔ＋２日）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发行人：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7月11日

哈尔滨新光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哈尔滨新光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光光电”、“发行人”或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２，５００．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的申请文件已于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５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
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１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２０１９〕１１７２号文注册同意。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
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
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信建投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２，５００．００
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１２５．００万股，占发行总规模的５．００％，战略
投资者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１，０５０，１４４
股，占发行数量的４．２０％。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１９９，８５６股首先回拨至网下
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调整为１６，８２４，８５６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０．２５％，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７，１２５，０００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２９．７５％。 最终网上、网下发行合计数量
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
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３８．０９元 ／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０日（Ｔ
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新光光电”Ａ股７１２．５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２日（Ｔ＋２日）及
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２日（Ｔ＋２日）披露的《哈尔滨新光光
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
告》”），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认购资金及相
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应当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２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到账。 网下投资
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
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
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２日（Ｔ＋２日）日终
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
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

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款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
股型资产管理产品（以下简称“公募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
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
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
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

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的１０％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
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
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５日（Ｔ＋３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
签”）。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
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根据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网下投资者资格核查
系统在线提交的《网下投资者参与科创板新股网下询价与配售的承诺函》，网下
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
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
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承诺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若在网下配售摇
号抽签阶段被抽中，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按照网
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单位获配一个编号。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
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按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全部
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 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者，以
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
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
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 （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
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
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３，０７５，７９２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２０，１８８，５５８，０００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０．０３５２９２２７％。 配号
总数为４０，３７７，１１６个，号码范围为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４０，３７７，１１５。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哈尔滨新光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２，８３３．４８１８
倍，超过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
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２，３９５，０００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
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４，４２９，８５６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６０．２５％；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９，５２０，０００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
的３９．７５％。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０．０４７１５５４２％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１日（Ｔ＋１日）上午在上海

市浦东新区东方路７７８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桂花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
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２日（Ｔ＋２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哈尔滨新光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１日


